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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10066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號 

聯絡方式：吳巧梅 02–27718121 轉 1126 

受文者： 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月 25 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接字第 1013000632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 101 年 6月 22 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財產

工作分組第 7次會議」會議紀錄 1份，請 查照。 

 

正本：行政院院本部籌備小組、內政部籌備小組、外交部籌備小組、國防部籌備小組、

財政部籌備小組、教育部籌備小組、經濟及能源部籌備小組、交通及建設部籌備

小組、勞動部籌備小組、農業部籌備小組、衛生福利部籌備小組、環境資源部籌

備小組、文化部籌備小組、國家發展委員會籌備小組、科技部籌備小組、大陸委

員會籌備小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籌備小組、海洋委員會籌備小組、僑務委員

會籌備小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籌備小組、原住民族委員會籌備小組、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籌備小組、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管理處分組、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接收保管組 

副本：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高雄市政府、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均含附件）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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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對於各機關所提問題或建議及本部處理意見，彙整如附表，

請相關機關參考。 

七、散會：上午 10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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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財產工作分組第 7 次會議機關提案單彙整表 

序

號 
提問 
單位 

案由 需協助解決之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 本部處理意見 

1 環 境

資 源

部(以

下 簡

稱 環

資部)

籌 備

小組 

環 境 資

源 部 所

屬 森 林

及 保 育

署 於 組

改後，納

編 輔 導

會 森 保

處 關 於

該 處 現

使 用 辦

公 廳 舍

移 交 接

管事宜。 

一、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社會福利及

環境衛生委員會之聯席會，將於近日內

審查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是以，關

於輔導會森保處現使用之辦公廳舍應隨

組改連同員額及業務一併移交環資部統

籌運用應儘速定案。 
二、依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第 106 次協

調會決議： 
(一)鑑於環資部森林及保育署所屬中央

四級機關(構)組織法均尚未核定，臺

北分署係屬擬新增之四級機關，是否

增設，宜配合環資部立法進程再行研

議。 
(二)考量現行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同

位於宜蘭地區，請先行確認森保處處

本部之實際辦公面積需求，並評估羅

東林區管理處或其他適當處所能否

容納，並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以下

簡稱國產局）會同農委會及輔導會再

行協調。 
(三)請國產局依據本小組(行政院組織改

造推動小組)工作分組第 102 次協調

會議記錄，考量業務急迫性及機關成

立先後等實際需求，擬具相關處理原

則，俾解決新機關辦公廳舍調配可能

遭遇之爭議問題。 
三、本案已遵照前開決議，與輔導會連繫，

由林務局派員，會同輔導會指派之森保

處政風室兼行政室主任及財產管理人

員，至羅東林區管理處現勘結果：該處

現有辦公空間已飽和，確無法容納輔導

會森保處移撥之人員。 
四、輔導會森保處前於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

小組財產工作分組第 6 次會議提案：本

處組改後將隸屬環境資源部森林及保育

署之台北分署，組改後之辦公廳舍請事

環資部就納編輔導會

森保處人員或新增臺

北分署所需之辦公空

間，屬中央機關三級或

四級機關辦公廳舍調

配事宜，請環資部籌備

小組配合環資部立法

進程自行研議規劃，如

有不足，可洽國產局協

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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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問 
單位 

案由 需協助解決之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 本部處理意見 

先規劃，又該處員工大多居住宜蘭縣，

請考量員工上下班交通及居住宿舍問

題。依行政院 101 年 2 月 16 日院授研綜

字第 1012260183 號函送立法院審議之

環資部森林及保育署組織法草案及行政

院環保署 99 年 5 月 6 日環署綜字第

0990040948 號檢送行政院組織改造推

動小組之「環境資源部組織調整規劃修

正報告」，輔導會森保處於組改後係由環

資部森保署納編，是以，無論環資部森

保署之四級機關臺北分署是否增設，輔

導會森保處之員額(全部)及業務於組改

後既係由本局納編，該處移交之業務自

應於原地執行最為經濟有效，且相關移

撥人員亦可安心工作，而可達成行政院

無縫接軌之目標。另組織改造相關人員

及業務之納編，絕非僅有空間上之考

量，尚須顧及組改後機關功能之運作，

將擬規劃納編至台北分署之森保處人

員，安置於羅東林區管理，則台北分署

若成立，該署人員分散各處上班，業務

推動上恐窒礙難行。 
【建議處理方式】 
輔導會森保處之員額及業務依行政院組改規

劃既確定由環資部森保署納編，本籌備小組

強烈要求輔導會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第 2 章第 5 節，關於

財產接管及辦公廳舍配置之規定，將現供森

保處業務使用之辦公空間隨組改移交環資部

森保署接管，以供後續移撥之人員及業務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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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問 
單位 

案由 需協助解決之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 本部處理意見 

2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以下

簡 稱

標 檢

局)高
雄 分

局 

本 分 局

現 承 租

度 政 業

務 辦 公

處所，希

協 助 提

供 適 宜

場 地 以

供 交 換

或搬遷 

本分局第五課現使用之辦公檢定場所，係於

88 年 2 月 3 日起向高雄市政府承租之市有房

地（土地 2249.74 ㎡、房屋 2273.07 ㎡），供

本分局執行度量衡檢定及計程車計費表輪行

檢定場之業務使用。因該基地尚有該府占用

本分局管有部份土地問題，本分局遂依國產

局函示業於本（101）年 3 月 3 日去函該府洽

詢辦理互相撥用之意願，惟該府函復未予同

意，更因該建物將另有用途之理由，並要求

本分局即準備搬遷事宜，其搬遷之要求，已

迫切影響本分局度量衡業務之推展及業界和

民眾權益。本分局希尋找適宜場地以供交換

或搬遷，俾解決度政場地燃眉之急並減少每

年編列龐大租金費用之預算，節省公帑。 
【建議處理方式】 
一、 希國產局能以提供國有房地與該處高

雄市有房地交換之方式為第一考量。查

度政業務係本分局承接該府原高雄市度

量衡檢定所業務，當時業務隨同人員移

撥，惟房地因受限於地方自治條例而未

予移撥，而辦理該項業務之機具儀器設

備均已設置於該處，為免設備搬遷引起

之損耗及影響精密儀器之精準度，希望

審酌房地交換之可行性 
二、 如無法以交換方式解決，希國產局能

提供適當房地予本分局辦理撥用（例如

本分局澎湖辦事處撥用澎湖縣馬公市馬

公段 15 地號國有土地及地上同段

4070-2 建號國有建物部份持分）。 

標檢局租用高雄市政

府財政局經管市有房

地，係因民國88年地

方業務回歸中央，辦公

廳舍未隨同移撥管理

權所致，非屬本次組織

改造辦公廳舍調配需

處理之範圍。惟為協助

標檢局解決本案，請國

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

就近洽商高雄市政府

協調處理方式。 
 

3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原

民

惠 請 提

供 大 臺

北 地 區

閒 置 之

國 有 土

地 作 為

本 會 規

劃 興 建

具 原 住

一、 本會自 85 年成立以來無自有辦公廳舍，

均以租賃方式向民間租用房舍充當辦公

廳舍，一年租金約需新台幣 4,000 萬元，

15 年計付新台幣 6 億元，此不僅不符合

經濟效益與撙節財政原則，亦不符合常

設機關長遠發展與業務推動之實際需

求，更不符合原住民社會期待。 
二、 檢視國外，如澳洲、紐西蘭等世界先進

國家其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之辦公廳

原民會既已於101年5
月28日函請行政院同

意不進駐新莊副都心

合署辦公大樓，並由該

會 興 建專 屬 辦公 廳

舍，應俟行政院核示結

果辦理。倘原民會為作

業需要，需先進行用地

勘選等前置作業，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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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問 
單位 

案由 需協助解決之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 本部處理意見 

會 ） 民 族 特

色 之 多

元 辦 公

廳 舍 使

用 地 案 

舍，均採自主尊重為原則，其建築物不

僅兼具原住民文化特色，也具有長遠指

標性意涵。我國建築物之特色亦代表當

代歷史的意涵及演進，諸如：總統府、

監察院、故宮博物院等，皆以當時之建

築風格來凸顯其必要性及獨特性。因

此，從馬總統主張原住民族自治格局，

以及從未來 50 年或 100 年來看待歷史，

本會需要一個具有原住民色彩，及兼具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的永久辦公廳舍。這

樣對政府、對國際，以及對原住民而言，

不僅具有深遠指標意涵，對帶動觀光產

業、文化創意以及多元展現，均有相當

助益。為因應國際趨勢建構原住民文

化、產業推廣及文史料典展，並解決本

會無辦公廳舍問題，本會積極規劃興建

具原住民特色之多元辦公廳舍，並具體

完成整體先期興建規劃報告。 
三、 為因應本會組織法通過後預算員額預估

由現行 147 人擴編至約 220 人，另加計

畫型臨時人力及南投中興新村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現址，目前刻

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規劃為高等研

究園區，屆時亦需配合規劃搬遷，未來

總計約需 400 人使用之辦公廳舍。 
四、 有關本項規劃案，本會曾於財政部 99 年

1 月 21 日召開「研商華山地區中央行政

專區進駐機關等相關事宜」會議正式提

案，並獲主席（許次長志堅）裁示：「同

意促成，並請國產局提供適切土地資訊

供本會參採」在案。 

國產局提出具體需求

條件，由該局協助尋覓

合適之國有土地。 

 


